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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山路2號

承辦人：梁竣傑

電話：03-5224163分機261

傳真：03-5244350

電子信箱：lab23088@forest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竹育字第11121148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236447_1112114814_1_ATTACH1.pdf、

236447_1112114814_1_ATTACH2.pdf、236447_1112114814_1_ATTACH3.pdf、

236447_1112114814_1_ATTACH4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應行政院指示精進外來入侵種防

治及寵物管理作為，刻辦理加強全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

飼養活體（含所有靈長類）清查作業案，如有飼養、持有

保育類野生動物情形，請依相關規定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11年6月16日林保字第

1111619770號函（影附）辦理。

二、旨案併請本處所轄各縣、市政府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

局111年5月18日林保字第1111700955號函及本處111年6月7

日竹育字第1112113965號函（諒達）所定期限前完成，並

請協助轉知相關團體依法登記保育類野生動物飼養及持有

等相關事宜。

正本：本處烏來工作站、大溪工作站、竹東工作站、大湖工作站、海岸林工作站、新北

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169818

■■■■■■17_農業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6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A071300_林務科


